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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11        证券简称：盛屯矿业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79 

债券代码：122283        债券简称：13盛屯债 

 

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行使“13 盛屯债”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,对公告中的任

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 

根据《盛屯矿业公开发行 2013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有关“13 盛屯债”

公司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条款：“赎回选择权：本次债券设置发行人赎回选

择权，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，在中国

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。若发行人决

定行使赎回权，本次债券将被视为第 3 年全部到期，发行人将以票面面值加最后

一期利息向投资者赎回全部公司债券。”的约定。公司可在“13 盛屯债”第 3 个

计息年度付息日（2016 年 12 月 12 日）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，决定是否行使发行

人赎回选择权。 

鉴于目前信贷环境和债券市场的变化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经公司第八届董

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定：在“13 盛屯债”存续期第 3 年末行使赎回选择权，

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“13 盛屯债”全部赎回。 

公司将根据相关业务规则，做好“13 盛屯债”赎回事宜的后续信息披露及

本息兑付工作。 

特此公告。 

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年 10月 25日 

 


